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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做出了“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

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重

要部署。高新区深入贯彻落实五中全会以及省市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将继续坚持“又高又新”道路不动摇，进一步夯实企业创新主

体地位，着力实施创新主体培育、创新积分制试点、知识产权强

区、科技成果转化、科技人才引育等七项“科技创新特色重点工

程”，为东北亚创新创业创投中心核心区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建设贡献“高新方案”“高新速度”和“高新成果”。

鉴于此，秉承高新区党工委“打造东北一流营商环境”理念，

为当好企业科技创新道路上的“店小二”，着力破解企业在创新发

展中的“痛点、难点”，我们汇聚相关资源编辑了这本小册子，带

着满满诚意，力求做到让企业会查、能懂、好用，助力企业高质

量发展。

受编者水平所限，难免存在疏漏和不妥之处，日后改版一并

补正。本手册的编撰得到了大连高新区管委会相关部门的大力支

持，在此我们一并表示感谢！

编委会

2021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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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创新企业认定篇

一、科技型中小企业

定 义

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指依托一定数量的科技人员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开

发活动，取得自主知识产权并将其转化为高新技术产品或服务，从

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中小企业。

政策依据
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办法》

的通知（国科发政〔2017〕115号）

必备条件

1．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注册的居民企业；

2．职工总数不超过 500人、年销售收入不超过 2亿元、资产总额不

超过 2亿元；

3．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不属于国家规定的禁止、限制和淘汰类。

4．企业在填报上一年及当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和严

重环境违法、科研严重失信行为，且企业未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和严

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5．企业根据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指标进行综合评价所得分值不低于

60分，且科技人员指标得分不得为 0分。

扶持政策

1、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

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在 2017年 1
月 1日至 2019年 12月 31日期间，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 75%在税前

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在上述期间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175%
在税前摊销；

2、获得高新区“科技创新券”，用于购买科技服务。

评价流程

1.注册：

企业登录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服务平台（网址：www.
innofund.gov.cn）先进行个人账号注册，用个人账号登录系统并在线

填报《企业注册登记表》，并将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原件扫描上传；

2.自主评价：

注册成功的企业可进入“评价工作系统”，按要求在线填报《科技型

中小企业信息表》及上传相关证明文件。企业填报信息及上传文件

不得涉及国家保密信息。企业填报信息和证明文件齐全且自评结果

符合科技型中小企业条件的企业可提交《信息表》，并应同时上传

有法定代表人签名和加盖企业公章的《信息表》首页原件；

3.入库：

评价工作机构通过“评价工作系统”对企业提交的《信息表》及相关

附件进行形式审查。信息审核通过的，系统提交至省级科技管理部

门。省级科技管理部门汇总拟入库企业名单，按批次生成公示文件，

在服务平台上公示 10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的，省级科技管理部门

赋予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登记编号。登记编号一年有效；

4.入库年度更新：

入库企业应在次年 1月 1日至 3月 31日，通过“评价工作系统”主动

http://www.innofund.gov.cn）先进行个人账号注册，用个人账号登录系统并在线填报《企业注册登记表》(以下简称《登记表》)，并将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原件扫描上传。已注册企业无需重新注册，原账号继续有效。
http://www.innofund.gov.cn）先进行个人账号注册，用个人账号登录系统并在线填报《企业注册登记表》(以下简称《登记表》)，并将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原件扫描上传。已注册企业无需重新注册，原账号继续有效。
http://www.innofund.gov.cn）先进行个人账号注册，用个人账号登录系统并在线填报《企业注册登记表》(以下简称《登记表》)，并将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原件扫描上传。已注册企业无需重新注册，原账号继续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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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表》，经审核、公示后符合条件的，取

得新年度入库“登记编号”。参与企业应重视年度更新工作，以便能

够及时享受有关科技型中小企业优惠政策。

官方网站 科技型中小企业服务 http://www.innofund.gov.cn/
区咨询电话 84820326

二、高新技术企业

定 义

高新技术企业是指在《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内，持续进

行研究开发与技术成果转化，形成企业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并以此

为基础开展经营活动，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注册

的居民企业。

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有效期为 3年，期满须重新认定。

政策依据

1.《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08〕172号）（以

下简称《认定办法》）

2.《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国科火发﹝2016﹞195号）

（以下简称《工作指引》）

申报条件

以下条件必须同时满足：

1.企业申请认定时须注册成立一年以上；

2.企业通过自主研发、受让、受赠、并购等方式，获得对其主要产

品（服务）在技术上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知识产权的所有权；

3.对企业主要产品（服务）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技术属于《国家重

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的范围；

4.企业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的科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

数的比例不低于 10%；

5.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实际经营期不满三年的按实际经营时间计

算，下同）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同期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符合如

下要求：

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小于 5,000万元（含）的企业，比例不低于 5%；

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 5,000万元至 2亿元（含）的企业，比例不低

于 4%；

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 2亿元以上的企业，比例不低于 3%。

其中，企业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全部研究开发费

用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60%；

6.近一年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企业同期总收入的比例不低

于 60%；

7.企业创新能力评价应达到相应要求；

8.企业申请认定前一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

境违法行为。

评分标准

1.核心自主知识产权（30分）：发明专利、实用新型或软件著作权

的数量；

2.科技成果转化能力（30分）：知识产权转化为实际产品，有销售

合同或销售发票；

3.研发组织管理水平（20分）：包含研发组织管理制度、研发投入



- 3 -

核算体系等；

4.企业成长性（20分）：销售收入及净资产的增长率。

认定流程

1.自我评价：对照《认定办法》和《工作指引》；

2.注册登记：登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按要求填写并提

交，经认定机构确认激活后，方可开展后续申报工作；

3.提交材料：详见《工作指引》；

4.专家评审：随机抽取专家组成专家组，每个企业的评审专家不少

于 5人（含技术专家和财务专家）；

5.认定报备：认定机构结合专家意见，提出认定意见；

6.公示公告：经认定报备的企业名单，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

作网”公示 10个工作日；

7.国家抽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对报备企业可进行随机抽查，对存在

问题的企业交由认定机构核实情况并提出处理建议。

扶持政策

1.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企业所得税税率降低 10%，可执行 15%
（认定前 25%）的优惠税率；

2.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按照实际发生额的

75%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在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175%在税前摊销；

3.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期满当年内，在通过重新认定前，其企业所得

税暂按 15%的税率预缴，在年度汇算清缴前未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

格的，应按规定补缴税款。

官方网站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 http://www.innocom.gov.cn
区咨询电话 88149459

三、雏鹰企业

申报条件

（必备条件）

1.在辽宁省内注册且实地经营，财务制度健全，实行独立核算；

2.注册时间 5年内，上一年营业收入不低于 10万元（含）；注册时

间 5-10年，上一年营业收入不低于 500万元（含）。

申报条件

（择一条件）

在必备条件的基础上，达到以下条件之一：

1.企业拥有有效期内的 1项（含）以上 I类知识产权或 2 项（含）

以上 II类知识产权；

2.企业拥有有效期内的软件企业证书和软件产品证书；

3.企业获得国家级创新创业大赛决赛优秀奖（含）以上名 次，或获

得省级创新创业大赛决赛三等奖（含）以上名次；

4.企业拥有有效期内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证书；

5.企业获得国家级或省部级科技奖励；

6.企业拥有经认定的国家级或省部级研发机构；

7.企业参加制定过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8.企业一次性获得风险投资 100万元（含）以上（或等值 外币）；

9.企业获得国家级或省部级科技计划项目（课题）立项。

区咨询电话 8479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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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瞪羚企业

申报条件

（必备条件）

1.在辽宁省内注册且实地经营，财务制度健全，实行独立核算；

2.创新能力指标：近四年平均科技活动投入强度（即科技活动投入

经费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大于 2.5%（含）（注册时间不足 4年的，

根据实际投入年份数据计算）。

申报条件

（择一条件）

在必备条件的基础上，达到以下条件之一：

1.企业注册时间 20年内，近 3年年均收入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20%,
其中基年总收入超过 1000万元，且上一年度正增长；

2.企业注册时间 20年内，近 3年年均雇员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30%,
其中基年总雇员数超过 100人，且上一年度正增长；

3.企业注册时间 10年内，上一年度总收入超过 10亿元，且近 3年
收入无大幅度下降；

4.企业注册时间 5年内，上一年度总收入超过 5亿元，且近 3年收

入无大幅度下降；

5.企业注册时间 20年内，一次性获得风险投资 1000万元（含）以

上（或等值外币）。

扶持政策

1. 高新区政策：自企业通过省级以上备案年度起，或新引进高成长

型企业自注册年度起连续三年扶持，瞪羚类企业扶持资金额度参照

年度区级贡献增量的 100%计算；对企业管理团队给予一次性奖励，

潜在瞪羚 10万元、瞪羚 30万元；

2. 大连市政策：根据企业在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时已享受研发费用

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研发经费数额，扣除企业获得大连市重大科技

专项、重点研发计划等支持的项目年度实际研发费用后，瞪羚企业

给予最高 30%、最多 500万元的补助，连续支持不超过 3年。具体

参见《大连市瞪羚独角兽企业补助资金实施细则》（大科发〔2020〕
165号）；

3. 辽宁省政策：省科技厅、省财政厅根据评估结果分类分档确定补

助资金，具体参见《辽宁省技术创新引导专项计划项目与资金管理

办法（暂行）》（辽科发〔2020〕42号）。

区咨询电话 84793214

五、独角兽企业

申报条件

（必备条件）

1.在辽宁省内注册且实地经营，财务制度健全，实行独立核算；

2.属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领域，具有跨界属性、平

台属性、自成长属性；

3.获得过私募投资，且尚未上市。

申报条件

（择一条件）

在必备条件的基础上，达到以下条件之一：

1.独角兽企业：注册时间 10年内，最近一轮融资后，估值超过 10
亿美元；

2.潜在独角兽企业：注册时间 5年内，最近一轮融资后， 估值超过

1亿美元；注册时间 5-9年，最近一轮融资后，估值超过 5亿美元；

3.种子独角兽企业：注册时间 3年内，最近一轮融资后， 估值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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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亿元人民币。

扶持政策

1. 高新区政策：自企业通过省级以上备案年度起，或新引进高成长

型企业自注册年度起连续三年扶持，独角兽类企业根据业务发展情

况每年扶持最高 300万元；对企业管理团队给予一次性奖励，种子

独角兽 30万元、潜在独角兽 50万元、独角兽 100万元；

2. 大连市政策：根据企业在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时已享受研发费用

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研发经费数额，扣除企业获得大连市重大科技

专项、重点研发计划等支持的项目年度实际研发费用后，独角兽企

业给予最高 30%、最多 1000万元的补助，连续支持不超过 3年。具

体参见《大连市瞪羚独角兽企业补助资金实施细则》（大科发〔2020〕
165号）；

3. 辽宁省政策：省科技厅、省财政厅根据评估结果分类分档确定补

助资金，具体参见《辽宁省技术创新引导专项计划项目与资金管理

办法（暂行）》（辽科发〔2020〕42号）。

区咨询电话 8479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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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企业创新研发篇

一、企业研发投入补贴

（一）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国家税收优惠政策）

政策内容

研发费用计入当期损益未形成无形资产的，允许再按其当年研发费

用实际发生额的 75%，直接抵扣当年的应纳税所得额；研发费用形

成无形资产的，按照该无形资产成本的 175%在税前摊销。除法律另

有规定外，摊销年限不得低于 10年。

研发费用

具体范围

1.人员人工费用：直接从事研发活动人员的工资薪金、基本养老保

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和

住房公积金，以及外聘研发人员的劳务费用；

2.直接投入费用：（1）研发活动直接消耗的材料、燃料和动力费用；

（2）用于中间试验和产品试制的模具、工艺装备开发及制造费，不

构成固定资产的样品、样机及一般测试手段购置费，试制产品的检

验费；（3）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的运行维护、调整、检验、

维修等费用，以及通过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

设备租赁费；

3.折旧费用：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的折旧费；

4.无形资产摊销：用于研发活动的软件、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包

括许可证、专有技术、设计和计算方法等）的摊销费用；

5.新产品设计费、新工艺规程制定费、新药研制的临床试验费、勘

探开发技术的现场试验费；

6.其他相关费用：与研发活动直接相关的其他费用，如技术图书资

料费、资料翻译费、专家咨询费、高新科技研发保险费，研发成果

的检索、分析、评议、论证、鉴定、评审、评估、验收费用，知识

产权的申请费、注册费、代理费，差旅费、会议费等。此项费用总

额不得超过可加计扣除研发费用总额的 10%；

7.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费用。

不适用

税前加计

扣除政策

的活动

1.企业产品（服务）的常规性升级；

2.对某项科研成果的直接应用，如直接采用公开的新工艺、材料、

装置、产品、服务或知识等；

3.企业在商品化后为顾客提供的技术支持活动；

4.对现存产品、服务、技术、材料或工艺流程进行的重复或简单改

变；

5.市场调查研究、效率调查或管理研究；

6.作为工业（服务）流程环节或常规的质量控制、测试分析、维修

维护；

7.社会科学、艺术或人文学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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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用

税前加计

扣除政策

的行业

1.烟草制造业；

2.住宿和餐饮业；

3.批发和零售业；

4.房地产业；

5.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6.娱乐业；

7.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行业。

特殊事项处理

1.企业委托外部机构或个人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按照费用

实际发生额的 80%计入委托方研发费用并计算加计扣除，受托方不

得再进行加计扣除。委托外部研究开发费用实际发生额应按照独立

交易原则确定。委托方与受托方存在关联关系的，受托方应向委托

方提供研发项目费用支出明细情况；

2.企业共同合作开发的项目，由合作各方就自身实际承担的研发费

用分别计算加计扣除；

3.企业集团根据生产经营和科技开发的实际情况，对技术要求高、

投资数额大，需要集中研发的项目，其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可以

按照权利和义务相一致、费用支出和收益分享相配比的原则，合理

确定研发费用的分摊方法，在受益成员企业间进行分摊，由相关成

员企业分别计算加计扣除；

4.委托境外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按照费用实际发生额的

80%计入委托方的委托境外研发费用。委托境外研发费用不超过境

内符合条件的研发费用三分之二的部分，可以按规定在企业所得税

前加计扣除。委托境外进行研发活动应签订技术开发合同，并由委

托方到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登记。相关事项按技术合同认定登记

管理办法及技术合同认定规则执行。

政策依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

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号）及最新文件

区咨询电话 请与税务专管员或 12366咨询。

（二）规模（限额）以下企业（区级政策）

申报条件

1.企业是高新技术企业或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符合高新区重点产

业发展方向，企业已按规定在汇算清缴期内完成申报，并享受了研

发费加计扣除优惠政策；

2.企业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或限额以上服务企业，未纳入国家

统计联网直报平台统计范围；

3.企业符合加计扣除政策的研发费用达 300 万元及以上，或新迁入

的企业第一年符合加计扣除政策的研发费用达 200万元及以上；

4.2020年 1月 1日以后新迁入企业，第一年指自企业迁入高新区工

商登记变更日之后一年内。

扶持政策
对区内未纳入国家统计联网直报平台的企业，符合加计扣除政策的

年度研发费用达 300万元及以上，或新迁入企业第一年符合加计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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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政策的研发费用达 200 万元以上，按实际发生额的 5%、最高 20
万元给予补助。

申报材料

1.《企业研发费用补助申请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高新技术企业或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证书复印件；

4.《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

5.由有资质的机构出具的企业上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6.受理部门要求的其他材料；

以上材料均需加盖单位公章。

申报流程

1. 线下申报、初审；

2. 核对信用记录、材料复核；

3. 组织评定；

4. 公示；

5. 企业研发费用补助资金线上申请；

6. 资金拨付。

政策依据
《大连高新区集聚创新要素推动“又高又新”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及

实施细则》（大高管发〔2020〕8号、9号）

区咨询电话 88149734

（三）规模（限额）以上企业（市、区两级政策）

申报条件

1.在我区行政区域内设立、登记、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自主

研发经费投入和研发活动的企业；

2.纳入国家科技统计调查的规模以上工业、特级和级资质建筑业、

大中型重点服务业企业；

3.企业已按规定在汇算清缴期内申报享受了研发费加计扣除企业所

得税优惠政策；

4.已按规定在我市统计联网直报平台填报《企业研发项目情况表》

和《企业研发活动及相关情况表》等统计报表。

扶持政策
根据企业在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时已享受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

策的研发经费数额,给予最高 10%、最多 100万元的补助。

申报材料

1.研发投入基本情况说明；

2.营业执照复印件；

3.在统计联网直报平台填报的企业研发活动费用报表；

4.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和研发项目可加计扣除研究开发费

用情况归集表；

5.大连市科技项目申报承诺协议；

6.受理部门要求的其他材料。

申报流程

1.市科技局发布当年的企业研发费用后补助通知；

2.企业按申报通知要求,向高新区科技创新局提交本企业上一年研发

经费投入后补助申请；

3.高新区科技创新局审核汇总拟补助的企业名单和研发经费投入核

定额报市科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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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市科技局核定高新区本年度拟补助的企业名单并向社会公示；

5.对公示无异议的补助方案,按照补助标准发放补助。

政策依据 《大连市企业研发费用后补助试行办法》（大科计发[2017]112号）

区咨询电话 88149734

二、企业研发机构

（一）技术创新中心

定 义

技术创新中心是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技术创新的重要

载体，是开展关键技术和产品研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技术服务、

人才集聚培养、开放共享的技术创新平台。

扶持政策 获评后成为市级创新平台，可以享受市、区相关政策资金支持。

申报条件

依托单位应为在高新区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科技型企业、高

校、科研院所（含民办非企业单位），且运行状况良好、财务收支

稳定，能够保障中心的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2.研发方向符合大连市科技创新重点方向，在相关技术领域具有较

强的科研实力，拥有一定数量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且处于国际、国

内领先水平的科研成果，近三年牵头承担过国家或省市科技计划项

目；

3.研发与成果转化组织体系完善，拥有技术水平高、工程化实践经

验丰富、管理能力强的技术带头人，拥有结构合理、高素质的技术

研发和成果推广团队；

4.依托单位为企业的，其上年度研究开发费用占年销售收入的比例

不低于 5%，依托单位为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其上年度在同技术

领域至少已推广转化 3项技术成果，近两年在同技术领域承担的横

向课题经费总额不低于 200万元；

5.具备工程技术试验条件和基础设施，具有一定规模的科研场地，

有必要的检测、分析、测试手段和工艺设备，研发设备原值应当不

低于 500万元，基本具备承担综合性工程技术试验的能力；

6.市技术创新中心申报单位须确保在组建期内投入建设经费和运行

保障经费总计不少于 100万元。

申报流程

1.市科技局发布市技术创新中心申报指南，依托单位填写申报材料，

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财务报表、知识产权、成果转化、技术标准、

管理制度、企业研发费用归集等）；

2.高新区科技创新局对申报材料及相关证明材料进行真实性和合规

性审查，确定推荐名单并以正式文件形式报送市科技局。依托单位

为中央、省驻连单位和市直事业单位的，可直接向市科技局申报；

3.市科技局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综合评

审评估，并根据工作需要进行现场考察；

4.市科技局根据市技术创新中心年度工作计划并结合专家评估评审

和现场考察意见，择优确定拟组建市技术创新中心名单；

5.市科技局对拟组建市技术创新中心名单进行社会公示，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经公示无异议后，由市科技局印发批准组建市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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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文件。本市范围内原则上不重复组建技术领域相同的技术创新

中心；

6.市技术创新中心按照先组建后认定的方式进行管理。组建期为 1
年。组建期内，在市科技局的指导监督下，依托单位按照建设与运

行实施方案，组织实施市技术创新中心的建设工作。组建期满，市

科技局组织专家对批准组建市技术创新中心的建设情况进行现场考

察评估。市科技局根据现场考察评估结果，研究确定市技术创新中

心认定名单,统一命名为“大连市 XXX技术创新中心”。
政策依据 《大连市技术创新中心管理办法》

区咨询电话 88149734

（二）重点实验室

定 义

重点实验室是依托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科技型企业组建，开展高

水平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是聚集和培养优秀科技人才、开

展学术和技术交流的重要基地。

扶持政策 获评后成为市级创新平台，可以享受市、区相关政策资金支持。

申报条件

1.在高新区注册的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含民办非企业单位）；

2.研究方向符合《大连市重点产业领域科技创新指南》，有明确的

近、中、远期目标，具备较好的研究基础，在本领域中有明显的特

色和优势；

3.科研团队结构合理，拥有学术水平高、经验丰富的学术带头人和

20人以上固定科研人员、结构合理、高素质的科研团队，有较完善

的内部管理制度；

4.拥有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和较高的研发投入，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和较高水平的论文专著等科技成果。依托单位为企业的，应具备高

新技术企业资格，其上年度研究开发费用占年销售收入的比例不低

于 5%。规模以上企业应按规定在统计联网直报平台上填报《企业研

发项目情况》、《企业研发活动及相关情况》等统计报表。依托单

位为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其近两年在实验室所属领域承担的课

题经费总额不低于 200万元；

5.具备一定规模的实验条件和基础设施，具备较先进的仪器设备。

科研用房面积应为 1000 平方米以上，设备原值应当不低于 500 万

元；

6.能够提供保证重点实验室运行与开放经费，并提供必要的技术支

撑、后勤保障；

7.具备较完善的组织体系、健全的规章制度和较强的研发组织水平，

具有稳定的产学研用合作机制，开展多种形式的国内外合作与交流。

申报流程

1.市科技局发布重点实验室申报指南，申报单位提出书面申请，并

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财务报表、知识产权、成果转化、技术标准、

管理制度、企业研发费用归集等）；

2.高新区科技创新局对申报材料真实性和合规性进行审查，确定推

荐名单并以正式文件形式报送市科技局。申请单位为中央、省驻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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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和市直有关事业单位的，可直接向市科技局申请；

3.市科技局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论证，并根据需要进行现

场考察；

4.市科技局根据重点实验室年度工作计划并结合专家评审意见，择

优审核确定认定名单。认定结果通过适当形式进行社会公示，公示

期为 7天；

5.经公示无异议的实验室，由市科技局行文批准，统一命名为“大连

市 XXX重点实验室”。
政策依据 《大连市重点实验室管理办法》

区咨询电话 88149734

三、新型研发机构

定 义

新型研发机构是集聚高端研发资源、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培育

孵化科技型企业的重要载体，它是由企业或高校院所牵头，采用多

元化投资、企业化管理和市场化运作，主要从事科学研究与技术开

发及相关的技术转移、衍生孵化、技术服务等活动的独立法人机构。

申报条件

1.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新型研发机构应为在辽宁省内注册运营的独

立法人机构, 主要办公和科研场所设在辽宁省内，具有一定的资产

规模和相对稳定的资金来源。可由政府部门、产业园区、高校、科

研院所、企业及社会组织等主体自建或联合建设，鼓励人才团队控

股；

2.具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围绕辽宁省经济发展需求，具有明确的发

展方向和战略规划。在前沿技术研究、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研究、科

技成果转化、科技企业孵化培育、高端人才集聚等方面具有鲜明特

色与成效；

3.具有灵活开放的体制机制。具有现代化的管理体制，拥有明确的

人事、薪酬和经费管理等内部管理制度。建立市场化的决策机制和

高效率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等。具有灵活的人才激励机制，拥有市

场化的薪酬机制、企业化的收益分配机制、开放的引人和用人机制；

4.具有稳定的研发人员和科研课题成果来源。常驻研发人员占职工

总数比例不低于 30%，上年度研究开发经费支出占年收入总额比例

不低于 30%，具备开展研究、开发和试验所需的科研设施、科研仪

器以及固定场地；

5.具有明显运营成效。主持或担任国家、省、市技术攻关项目的能

力和经验，年受理专利数不少于 10项，其中发明专利受理数不少于

3项，每年至少有 1项以上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年引进孵化科技

型企业 2家以上，或合同开发、科技服务收入达到 200万元以上，

且年度企业服务收入占比不低于 30%。

区咨询电话 88149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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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端创新平台

定 义
通过市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等认定的企业和高校院

所在高新区建设高端创新平台。

扶持政策

自注册年度起连续三年扶持，标准为：按照租用办公面积的 50%、最

高 2000平方米给予房租后补贴；根据年度创新成绩，按照研发费用

实际发生额的 20%、最高 500万元给予补助。

申报条件

1.创办创新平台的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已获得市级以上主管部门资

格认定，包括：工程研究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创新中心、

工业设计中心、企业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等；

2.在园区设立独立法人，鼓励自建或以产学研合作、市场机制建立研

发中心、产业技术研究院、成果转化中心等新型创新机构，具有技术、

资金和运营实力；

3.平台正常开展创新研发活动并取得进展，通过管委会年度审核评

价；

4.2020年 1月 1日以后创办的创新平台。

政策依据
《大连高新区集聚创新要素推动“又高又新”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及

实施细则》（大高管发〔2020〕8号、9号）

区咨询电话 88149734

五、公共技术平台（开放实验室）

定 义
鼓励企业承建面向全区中小企业开放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开放实验

室），给予设备更新等资金支持。

扶持政策

1.自注册年度起连续三年扶持，标准为：按照租用办公面积的 50%、

最高 2000平方米给予房租后补贴；根据年度创新成绩，按照研发费

用实际发生额的 20%、最高 500万元给予补助。

2.按照年度投资额的 30%给予补助，三年内最高 1000万元。

申报条件

1.企业主营业务符合大连高新区重点产业领域，具备技术积累、人才

储备、资金实力，所建实验室或技术创新平台符合高新区企业创新需

求，平台由企业管理维护，自用并开放提供其他企业使用，可收取合

理费用；

2.所建实验室（技术平台）符合大连高新区管委会建设公共服务平台

计划，可用于企业开展产品开发、实验、检测、小试等，企业同意提

供公共服务并纳入公共服务平台管理；

3.项目建设或新增总投资在 1000万元及以上，总投资包括场地改造、

软硬件设备采购投入，且项目已开工建设或在已有基础上扩建；

4.企业根据投资建设进度，自备案年度起三年内可分期或一次性满额

度申报，逾期不再受理；

5.2020年 10月 1日以后的新建平台或新增投资。

政策依据
《大连高新区集聚创新要素推动“又高又新”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及

实施细则》（大高管发〔2020〕8号、9号）

区咨询电话 88149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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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企业平台化

定 义

大企业平台化是指采取组建新型研发机构、搭建专业化孵化器（含

众创空间、加速器）、搭建研发众包平台、搭建营销服务平台、搭

建人工智能及大数据服务平台、开放新技术应用场景、设立战略投

资基金等方式孵化及带动周边科技型企业发展。

扶持政策

对平台型大企业孵化的企业首次入选高成长型企业，或引进高成长

型企业给予奖励，瞪羚和独角兽类企业每家 30万元、潜在瞪羚企业

每家 10万元。培育企业升级，对平台企业按级别对应奖励额度补差。

申报条件

1.企业符合以下条件之一：新引进企业本身或母公司是平台型企业，

或各类大企业在高新区开展平台型业务，或本地企业进行平台化转

型，并获省级备案，标准参照《辽宁省新型创新主体建设工作指引》

（辽科创办发〔2019〕1号）执行；

2.大企业在 2020年 1月 1日以后引进或培育出的已备案的高成长型

企业。

申报材料

1.《大企业平台化发展奖励申请表》；

2.大企业平台化备案证明材料；

3.公司平台化业务介绍；

4.大企业与引进或培育的企业之间开展平台化业务相关的项目合

同、资金凭证，或投资、在孵关系的相关证明；

5.引进或培育的企业入选高成长型企业相关证明材料；

6.受理部门需要的其他材料。以上材料均需加盖单位公章。

政策依据
《大连高新区集聚创新要素推动“又高又新”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及

实施细则》（大高管发〔2020〕8号、9号）

区咨询电话 84820319

七、离岸（域外）创新中心

定 义

离岸创新中心和域外创新中心是各地区吸纳国内外创新资源的区域

创新平台，是以创新国际化及开放创新为导向，具备技术转移、项

目孵化、招才引智、资源对接等四大功能，帮助园区及企业走出去，

了解国内外前沿信息，对接国内外先进地区技术、人才及管理经验。

离岸创新中心是指位于境外创新高地的区域创新平台，域外创新中

心是指位于本地区以外的国内创新高地的区域创新平台。

申报条件

1.建设主体包括园区管委会下属平台公司、孵化器、平台型大企业

和新型研发机构等主体，且在辽宁省内注册的独立法人单位；

2.在本地区外拥有稳定长期的土地、房屋产权或租约；制定投资建

设、日常运营、经费来源、项目入驻、海内外联动机制、人员招聘

与激励等相关制度；

3.在吸引集聚国内外创新资源和高层次人才及团队、引进转化国内

外先进技术成果、引入国内外创新载体、帮助区内企业或科研机构

在国内外获取创新资源等方面有明确目标及方案；具有联系国内外

科技团体和科技人员的稳定渠道；

4.入驻或联系不少于 10个计划到本地区发展的科技项目；入驻不少



- 14 -

于 5家本地区科技企业的研发中心和设计中心等；协助不少于 20家
本地区科技企业链接境外或域外技术、人才等资源。

区咨询电话 88149734

八、“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备案（三新备案）

定 义

“三新”备案是高新区科技创新局与税务局共同研究制定的一项服务

措施，以帮助企业在开展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报税时，明确设立“辅助

账”的项目是否属于国家支持的“三新”领域。

“三新”产业技

术领域

1．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2016年版）〔科技部、财政部、

税务总局〕；

2．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2011年度）〔发

改委、科技部、工信部、商务部、知识产权局〕；

3．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鼓励类”产业（2011年本）〔发改委〕。

4．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鼓励外商投资产业”（2015年修订）〔发

改委、商务部〕；

5．关于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完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中文化

产业支撑技术等领域范围的通知（国科发火〔2014〕20号）中明确

的文化产业支撑技术等领域范围。〔科技部、财政部、税务总局〕。

申报材料

1.企业营业执照副本；

2.填写《“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研发项目认定备案意见表》；

3.企业研究开发项目计划（必备）；

4.其他项目说明材料（可选项，包括知识产权证书，国家、省、市

立项文件，技术合同等）。

说明事项

1.“三新”备案，仅作为对高新区企业的服务措施，不是前置审批，企

业完全可以不经过备案，直接进行年度所得税汇算；

2.“三新”备案是帮助企业在开展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报税时，明确设立

“辅助账”的项目是否属于“三新”领域，不作为其他任何事项的证明；

3.企业项目如有知识产权（专利、软著等）、技术合同等国家认定

项目，无需到区科技创新局开展“三新”备案。

政策依据
《大连高新区企业“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研发项目认定备案管

理办法》（大高管发[2016]93号）

区咨询电话 8814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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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科技项目政策篇

一、高新区企业新技术新产品创新扶持

支持对象 企业；研发项目

申报条件

1.重点支持企业围绕自主可控和关键领域开展核心技术攻关与应用

创新，支持 5G、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工业互联网、区块链、

信息安全等技术在行业领域应用，支持工业软件、智能制造、机器人、

无人船、车联网、第三代半导体及器件研发制造、IC设计、AR/VR/MR、
洁净能源、生命科学等技术研发与产业化；

2.企业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利用前沿技术开展创新项目，已在本单位

立项并组织团队实施，有项目研发目标、资金投入计划，两年研发投

入不低于 500万元；

3.企业与区内其他中小微企业、全国高校院所签署合同，开展关键技

术攻关、新产品协同创新和产业化。中小微企业和院所具有与此相关

的技术能力，或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或产品。技术人员劳务外包合作

不在扶持范围；

4.企业与中小微企业间无股权投资关系或三年内无股东兼任；

5.研发补助在申报批准后予以拨付，下一年度考核上年度企业研发和

自有资金投入情况，达标继续第二年扶持，扶持期结束后需考核项目

研发成果，未完成既定目标，原则上应根据情况适当返还部分资金；

6.企业申报项目已通过管委会组织的专家评审。政策有效期内，同一

企业只能申报一次；

7.2020年 10月 1日以后企业计划投入的研发项目。

扶持政策

经评审，对研发投入 500万元及以上项目，根据研发目标、投资计划

及联合协议，按照当年企业自主研发投入的 20%、协议投入的 25%
给予企业补助，两年内最高 1000万元。

政策依据
《大连高新区集聚创新要素推动“又高又新”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及

实施细则》（大高管发〔2020〕8号、9号）

区咨询电话 84791541

二、大连市科技重大专项

支持对象 企业；研发项目（总研发投入 1000万元以上）

申报条件

1.承担单位为在大连市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具备完成项

目所需的人才条件和技术装备，研发管理体系、财务管理制度和知识

产权管理制度健全规范；

2.符合我市科技与产业发展政策，围绕我市确定的未来型、先导型产

业和其他重点产业领域，进行全链条创新设计和一体化组织实施。鼓

励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产学研合作组织实施；

3.项目具备前期研究基础和实施条件，有配套资金保障，项目总研发

投入在 1000万元以上。申报项目必须有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方案。



- 16 -

4.项目执行期一般不超过 3年，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产业领域项目

可适当延长，一般不超过 5年。

扶持政策
按照年度实际研发费用支出给予最高 30%补助，项目执行期内补助

总额不超过 1000万元。原则上每年支持项目数量不超过 10个。

政策依据
《大连市科技重大专项管理办法（试行）》（大科计发〔2017〕189
号）

区咨询电话 84791541

三、大连市重点科技研发计划

支持对象 企业；研发项目（总研发投入 200万元以上）

申报条件

1.承担单位为在大连市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具备完成项

目所需的人才条件和技术装备，研发管理体系、财务管理制度和知识

产权管理制度健全规范；

2.项目符合我市科技与产业发展政策，属于我市确定的未来型、先导

型产业和其他重点产业领域。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产学研合作

组织实施；

3.项目具备前期研究基础和实施条件，有配套资金保障，项目总研发

投入在 200万元以上。申报项目应有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方案；

4.项目执行期一般不超过 3年，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现代农业等产

业领域项目可适当延长，一般不超过 5年。

扶持政策
按照年度实际研发费用支出给予最高 30%补助，项目执行期内补助

总额不超过 200万元。

政策依据
《大连市重点科技研发计划管理办法（试行）》（大科计发〔2017〕
188号）

区咨询电话 84791541

四、大连市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民口）与重点研发计划

支持对象 国家重大专项、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申报条件
配套支持项目为 2018年 1月 1日以后新列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重

点研发计划的项目。

扶持政策

按照国拨经费实际到位额度给予最高 20%补助，项目执行期内补助

总额不超过 1000万元。具体配套资金待国家立项后，以国家财政科

技经费到位进帐单为准。补助资金使用及开支范围，原则上用于项

目单位的研究和开发经费支出。

政策依据
《大连市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民口）与重点研发计划资金配套实施

细则（试行）》（大科财发〔2018〕168号）

区咨询电话 84791541

五、大连市科技创新券

支持对象
在本市注册和纳税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优先支持当年通过科技型中

小企业评价并纳入科技部火炬中心“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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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型中小企业。

申报条件

创新券优先支持当年通过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并纳入科技部火炬中

心 “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库”的科技型中小企业。

可用于企业向我市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服务机构和科技服务企业

购 买服务，包括科学仪器设备使用、科技查新、科技政策培训、研

发费加计 扣除政策咨询、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与科技创新活动相关

的社会培训、管 理咨询、检验检测、软件开发、研发设计、产学研

技术合作、委托开发、 技术解决方案、知识产权，以及技术经纪人

培训、技术战略规划、技术搜 索、技术评估等服务，不支持与科技

创新无关的检验检测等活动。

扶持政策

每年通过相关媒体发布创新券申报工作信息。创新券由企业按照要

求在平台上提出申请。平台根据企业上一年度研发经费投入等科技

活动情况，分等级发放一定额度的创新券，每个单位申领创新券的

上限为 10万元。创新券每年发放一次，自发放之日起有效期为一年，

逾期自动作废。创新券不得转让、买卖、赠送。

政策依据 《大连市科技创新券实施办法》（大科高发〔2018〕94号）

区咨询电话 84820326

六、大连市科学技术奖

支持对象 组织；公民

申报条件

1. 技术发明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授予运用科学技术知识做出产

品、工艺、材料及其系统等重大技术发明的公民。重大技术发明应

当具备下列条件:
（1）前人尚未发明或者尚天公开；

（2）具有先进性和创造性；

（3）经实商，创造显著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

2.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授予下列组织和公民：

（1）在科学研究中，做出重大科学发现或取得重要突破的;
（2）在实商技术开发项目中，完成重大科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成

果转化或高新村术产业化，创造显著经济效益的:
（3）长期从事科学技术基础性工作和社会公益性科学技术事业，在

实施社会公益项目中，经过实践检验，创造显著经济效益或社会效

益的;
（4）在实施重大工程项目中，保障工程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以上的。

扶持政策
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一、二、三等奖的奖金额度分别为

20 万、10 万、5 万。

政策依据 《大连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大改发(2017)15号）

区咨询电话 8479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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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知识产权政策篇

一、大连市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贴息

支持对象 企业

申报条件

1.通过知识产权质押获得贷款并已支付利息，质押登记及借贷手续完

备;
2.单位财务状况良好;
3.贷款合同的借款人和出质的知识产权权利人应当一致;借款人和权

利人不一致的，两者应当同属一个集团公司，或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实际控制人）。

扶持政策
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贴息按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

算贴息资金给予补助，每个单位每年贴息额度不超过 20万元。

政策依据
《大连市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则》（大

知〔2020〕8号）

区咨询电话 83891683

二、大连市知识产权运营中心

支持对象

我市高等学校、科研院所、重点企业、高端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等企事

业单位，以及社会团体、组织等，可以单独或共同组建知识产权运营

中心。

扶持政策

对我市高校院所等知识产权数量超过 500 件或知识产权运营额超过

500万元的，设立运营中心，给予每年最高不超过 20万元补助；对

我市高等院所等年运营知识产权数量超过 1000件或知识产权运营额

超过 1000万元的，设立运营中心，给予每年最高不超过 50万元补助；

对年运营额超过 3000 万元的，给予 200万元奖励，连续资助 2年；

对获批国家级知识产权运营 （交易）中心的，给予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一次性补助。

政策依据
《大连市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则》（大知

〔2020〕8号）

区咨询电话 83891683

三、大连市高价值知识产权专利培育示范中心补助

支持对象 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知识产权服务机构

扶持政策

1.发明专利数量不低于 50件，PCT申请不低于 10件的高价值知识产

权组合，给予最高不超过 30万元一次性资助;
2.发明专利数量不少于 50件，PCT申请不低于 10件，有效知识产权

数量不少于 100件的高价值知识产权培育示范中心给予不超过 50万
元一次性资助；

3.发明专利数量不少于 100件，PCT申请不低于 10件，有效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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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数量不少于 150件的高价值专利培育示范中心，给予不超过 100
万元一次性资助；

4.同一单位同一领域只能申报一次；同一件发明专利或者 PCT仅能

用于 1家申报主体申报。

政策依据
《大连市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则》（大知

〔2020〕8号）

区咨询电话 83891683

四、大连市专利产业化示范（试点）单位补助

支持对象 企业

申报条件

1. 申报单位有近三年完成的专利技术产业化项目，具有较好的经济

社会效益;
2. 项目依托的专利产权清晰，无知识产权纠纷;
3. 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符合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重点支持

产业目录（20 18年本）》、大连市重点产业领域科技创新指南领域

的产业化专利技术项目;优先支持开拓销售一带一路等国际市场的产

业化项目产品或服务。

政策依据
《大连市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则》（大知

〔2020〕8号）

区咨询电话 83891683

五、大连市知识产权投资补助

支持对象 企业；投资机构

申报条件

1.企业对核心知识产权投资进行转化和产业化，对单笔投资 100万元

以上的，给予 10%资金扶持，同一企业最高给予 500万元投资补助

资金扶持。股权投资企业或投资机构投资大连企业知识产权产业化项

目，对单笔投资 100万元以上的，给予 10%资金扶持，投资一个企

业知识产权产业化项目最高给予 500万元投资补助资金;
2.征地拆迁、楼堂馆所等基础性建设投资;人员经费、日常办公支出等

经常性开支及车辆购置等投资不列入扶持范围;
3.企业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法定代表

人个人无严重违法失信记录;
4.知识产权对项目技术或产品起到核心支持作用;
5.知识产权法律状态明确;
6.具备转化及产业化的资金、人员、设备、厂房等基本条件和实施能

力。

扶持政策

企业对核心知识产权投资进行转化和产业化，对单笔投资 100万元以

上的，给予 10%资金扶持，同一企业最高给予 500万元投资补助资

金扶持。股权投资企业或投资机构投资大连企业知识产权产业化项

目，对单笔投资 100万元以上的，给予 10%资金扶持，投资一个企

业知识产权产业化项目最高给予 500万元投资补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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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依据
《大连市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则》（大知

〔2020〕8号）

区咨询电话 83891683

六、大连市专利奖奖励

支持对象 机关；团体；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居民

申报条件

1. 在申报截止日前获得中国发明、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专利权（不

含国 防专利、保密专利）；

2. 该专利法律状态稳定有效，不存在专利权属纠纷、发明人或者设

计人 纠纷等问题，未被提起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

3. 该专利未曾获得过中国专利奖、辽宁省专利奖和市专利奖；

4. 该专利已实施，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扶持政策

大连市专利奖项目设立一、二、三等奖，项目总数分别不超过 20项、

30 项、40项，每个项目分别给予 5万元、2万元、1万元资助；对

荣获中国 专利奖金奖、银奖、优秀奖的项目，分别给予 20万元、10
万元、5万元； 对荣获辽宁省专利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的项

目，分别给予 5万元、 3万元、2万元资助。

政策依据
《大连市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则》（大知

〔2020〕8号）

区咨询电话 83891683

七、大连市知识产权保险补助

支持对象 企业；事业单位

申报条件

1.申报单位与保险机构签订知识产权保险单并已支付保险费，保险手

续完备;
2.投保的知识产权有效。

扶持政策

对获得中国专利奖、辽宁省专利奖、大连市专利奖的专利，国家级知

识产权示范、优势企业的知识产权，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质

押登记的知识产权，给予 100%知识产权保险费用补助;其他知识产权

给予不超过 50%知识产权保险费用补助。同一单位每年获得知识产

权保险费用补贴最高不超过 5万元。

政策依据
《大连市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则》（大知

〔2020〕8号）

区咨询电话 83891683

八、大连市专利授权、维持补助

支持对象 企业

申报条件 对企业发明专利授权和维持给予资助；

扶持政策

企业：每件授权资助 5000元；每件维持满 7年资助 1500元；对企

业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途径获得授权的外国专利，每件资助 5
万元，对同一专利获得多 个国家或地区授权的不重复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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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依据 《大连市专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大知发〔2018〕1号）

区咨询电话 83891683

九、大连市企业专利清零补助

支持对象 企业

申报条件 对企业首次获得发明专利的，给予补助。

扶持政策 对企业首次获得发明专利的，一次性给予 3000元后补助。

政策依据 《大连市专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大知发〔2018〕1号）

区咨询电话 83891683

十、辽宁省首件专利授权补助

支持对象 企业

申报条件 获得首件国内（含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授权发明专利的单位。

扶持政策 获得首件国内授权发明专利，单位资助 5000元补助。

政策依据 《辽宁省发明专利资助办法》（辽知发〔2019〕26号）

区咨询电话 83891683

十一、辽宁省小微企业发明专利授权补助

支持对象 企业

申报条件 获得国内授权发明专利的小微企业。

扶持政策
小微企业获得国内授权发明专利，每件资助 2000元（首件按 5000
元标准）。同一小微企业每年资助不超过 2万元。

政策依据 《辽宁省发明专利资助办法》（辽知发〔2019〕26号）

区咨询电话 83891683

十二、辽宁省 PCT国外发明专利申请补助

支持对象 企业；个人

申报条件
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途径向国外申请发明专利，进入国家阶段

的单位或个人。

扶持政策

通过 PCT途径向国外申请发明专利并进入国家阶段受理，单位或个

人每件每个国家资助 5000元。同一件 PCT申请最多按 3个国家予以

资助。

政策依据 《辽宁省发明专利资助办法》（辽知发〔2019〕26号）

区咨询电话 83891683

十三、辽宁省国外发明专利授权补助

支持对象 企业；个人

申报条件 获得国外授权发明专利的单位或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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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政策

获得美国、日本和欧洲专利局授权发明专利，单位每件每个国家资助

20000元，个人每件每个国家资助 10000元;获得其他国家授权发明专

利，单位每件每个国家资助 10000元，个人每件每个国家资助 5000
元。同一件发明专利最多按 3个国家予以资助;单位每年资助不超过

10件，个人每年资助不超过 5件。

政策依据 《辽宁省发明专利资助办法》（辽知发〔2019〕26号）

区咨询电话 83891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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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科技人才政策篇

一、高新区“科创工程”&“海创工程”

“科创工程” “海创工程”

支持对象
高校院所和企业科技人才创办的

企业（2020年 1月 1日后注册）

海外高层次人才（2020年 1月 1日
后创业）

申报条件

1.申报人如为“高校院所科技人才”
应符合：在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

现职科研人员；

2.申报人如为“企业科技人才”应符

合：曾任职入选世界 500强、中国

民营 500强、中国服务业企业 500
强、中国科技 100强、中国软件百

强企业、中国电子百强企业、上市

企业以及瞪羚独角兽企业及其分

支机构中的高层管理和技术人员；

3.在高新区注册、纳税的独立法人；

4.申报人（团队）在企业中持股（含

无形资产入股）比例原则上应达

20%以上（含 20%），主要人员出

任企业高级管理职务；

5.主申报人应掌握与申报项目相关

的核心知识产权，且知识产权权属

无争议；企业主营业务方向应符合

高新区重点产业发展方向，拥有较

广阔的发展空间；应具有健全的公

司管理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

1.申报人须在海外取得硕士及以上

学位或者在海外的高校、科研院

所、著名企业有学习、研发、管理

等经历；

2.申报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或国际

领先的专有技术，并具有市场化、

产业化前景；

3.申报人所持项目应符合高新区重

点产业方向；

4.申报人所在企业应在高新区正常

纳税并具备独立企业法人资格，并

且申报人应是企业创始人或创始

团队核心人员，个人持股比例不低

于 10%。

扶持政策

【启动资金】按照实缴注册资本金的 50%给予一次性补助，最低 15
万元，最高 100万元；

【立项资金】根据项目评审结果及类别，三年可获得总额 100万元、

200万元、300万元、500万元、1000万元扶持。

政策依据

1.《大连高新区聚集创新要素推动“又高又新”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及

实施细则》（大高管发〔2020〕8号、9号）

2.《大连高新区高层次人才创业扶持“海创工程”实施办法（暂行）》

3.《大连高新区高层次人才创业扶持“科创工程”实施办法（暂行）》

区咨询电话 88149700 84799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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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新区产业优秀人才奖励

支持对象 产业优秀人才

申报条件

1.企业是高新技术企业，或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或世界 500强外资

企业（历年《财富》杂志排行榜）在高新区设立的子公司、分支机构

等；

2.人员符合《大连高新区紧缺人才目录》要求，税前年薪指个人所得

税在高新区申报中工资薪金和一次性奖金总额，须在 20万元及以上；

3.人才应为申报单位全职员工，与公司签订 3年及以上劳动合同或无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申报日期前近 12 个月连续在本地由申报单位代

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4.由企业推荐申报，推荐名额按照企业缴纳社保人数分配：300人以

下，1人；300（含）人-1000人，2人；1000（含）人-5000人，5人；

5000人及以上，10人；

5.经高新区管委会组织专家评选后确定名单，每人仅能获得一次，人

才若离开推荐企业，停止发放。

扶持政策

按照人才税前年薪收入 20万元（含）至 30万元之间奖励 3万元，30
万元及以上奖励 5万元，奖金分 2年平均发放，个人所得税由所在单

位代扣代缴。

政策依据

1．《大连高新区集聚创新要素推动“又高又新”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及

实施细则》（大高管发〔2020〕8号、9号）

2．《大连高新区产业优秀人才奖励实施办法（暂行）》

区咨询电话 88149752

三、高新区企业人员增长补助

支持对象
高新技术企业，或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或世界 500强外资企业（历

年《财富》杂志排行榜）在高新区设立的子公司、分支机构等。

申报条件

1.企业是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或世界 500强外资企

业（历年《财富》杂志排行榜）在高新区设立的子公司、分支机构等；

2.补贴年度 12月份企业社保缴纳人数对比上年度 12月份企业社保缴

纳人数净增长 30人及以上；

3.新增员工应为企业全职员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已与企业签订 3
年及以上劳动合同或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连续缴纳社保 6个月以上，

申报日在职；

4.2020年 1月 1日以后企业发生的行为。

扶持政策
按照每人 5000元标准，给予最高 200 万元人才工作补助，可用于人

才招聘、培训、社保缴纳等人才相关工作。

政策依据
《大连高新区集聚创新要素推动“又高又新”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及

实施细则》（大高管发〔2020〕8号、9号）

区咨询电话 88149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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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连市科技人才创业支持计划

支持对象 领军人才；高端人才；新型企业家项目

扶持政策

1.领军人才、高端人才和新型企业家项目，按不超过项目新增投资额

70%的比例分别最高给予 500万元、400万元和 300万元研发项目资

助；

2.项目立项后拨付财政资金资助总额的 40%，中期检查合格后拨付财

政资金资助总额的 30%。项目验收通过后，实际新增投资额达到或超

过申报新增投资额的项目，按计划资金资助额度拨付剩余资金;未达到

项目申报新增投资额但达到或超过申报新增投资额 70%的项目，按照

实际完成投资额占申报新增投资额的比例，确定剩余资金拨付额度;
未达到申报新增投资额 70%的项目，不再拨付剩余资金;未通过中期

检查和验收的项目，按照相关规定处理。

政策依据

《大连市高层次人才创新、科技人才创业和重点领域创新团队支持计

划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大连市科技人才创业支持计划》（大科发

〔2020〕164号）

区咨询电话 84791541

五、大连市重点领域创新团队支持计划

支持对象 企业；高校院所等事业单位

扶持政策

1.企业创新团队和高校院所等事业单位创新团队项目，按不超过项目

新增投资额 70%的比例最高给予 300万元研发项目资助；

2.创新团队项目立项后拨付财政资金资助总额的 50%。项目验收通过

后，实际新增投资额达到或超过申报新增投资额的项目，按计划资金

资助额度拨付剩余资金;未达到项目申报新增投资额但达到或超过申

报新增投资额 50%的项目，按照实际完成投资额占申报新增投资额的

比例，确定剩余资金拨付额度;未达到申报新增投资额 50%的项目，

不再拨付剩余资金;未通过中期检查和验收的项目，按照本办法相关规

定处理。

政策依据

《大连市高层次人才创新、科技人才创业和重点领域创新团队支持计

划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大连市科技人才创业支持计划》（大科发

〔2020〕164 号）

区咨询电话 84791541

六、大连市海外优秀专家集聚计划引智项目

支持对象 海外人才；企业

申报条件

单位要求：

1.依法在我市登记注册 1年以上，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法人治理结构

健全规范的企事业单位；

2.有具体的海外专家引进计划，并能同时配备充足的中方技术团队配

合海外专家开展研发工作；

3.具有较强的研发能力和技术转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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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所申报的项目具有持续稳定的经费投入能力；

5.具有健全的财务会计管理制度，信用良好。

专家要求：

（1）国际上享有较高声望的科学家、知名专家、学者；

（2）在海外知名企业担任过高级职务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

（3）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或掌握核心技术，熟悉相关产业领域和国际

规则的高级人才；

（4）海外科技专项、工程建设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高级专业技术

人才；

（5）海外高校、科研机构等教育科研领域的学术带头人；

（6）我市急需紧缺的其他海外优秀专家。

扶持政策

1.配套项目。是指对国家和省级立项的各类引智项目。给予项目单位

总量不低于 1:1的资金配套。对配套经费额度低于市级常规项目经费

资助标准的，按市级常规项目经费资助标准进行配套；

2.重点项目。是指符合国家和我市重点战略需求，对我市重点行业和

重点产业发展发挥关键和带动作用的引智项目。给予项目单位每项 80
万元资助，每年项目总数 10项；

3.专项项目。是指符合我市产业发展方向，对我市重点产业的某一领

域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的引智项目。给予项目单位每项 50万元资助，

每年项目总数 20项；

4.常规项目。是指促进企业新产品、新技术及新工艺研发，对解决制

约企业发展关键技术及管理问题发挥积极推动作用的引智项目。给予

项目单位每项 20万元资助，每年项目总数 70项；

5.引智成果推广项目。是指经过 1年以上孵化、具有示范推广价值且

成效显著的引智成果（特别是农业成果）推广类项目。给予成果推广

单位每项 30万元资助，每年项目总数 10项。

政策依据

《关于落实“5+22”人才政策的几个具体问题》及 31个配套实施细则

一一大连市海外优秀专家集聚计划引智项目管理实施细则（大委办发

〔2019〕19号）

区咨询电话 84791541

七、大连市高层次人才创新支持计划

支持对象 科研人员；高层次人才；杰出青年创新人才；青年科技之星

申报条件

1.尖端和领军人才项目。尖端人才项目资助额度每年每项 250万元，

连续支持 2年;领军人才项目资助额度每年每项 200万元，连续支持 2
年；

2.杰出青年科技人才项目。资助额度每年每项 50 万元，连续支持 2
年；

3.青年科技之星项目。资助额度每项 10万元，一次性拨付，项目实施

周期 2年。

扶持政策

尖端人才项目资助额度每年每项 250万元，连续支持 2年;领军人才项

目资助额度每年每项 200万元，连续支持 2年。

资助额度每年每项 50万元，连续支持 2年。



- 27 -

资助额度每项 10万元，一次性拨付，项目实施周期 2年

政策依据

《大连市高层次人才创新、科技人才创业和重点领域创新团队支持计

划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一一大连市高层次人才创新支持计划》（大科发

〔2020〕164 号）

区咨询电话 84791541

八、外国人才居留许可

支持对象 外国人才；用人单位

申报条件

1.用人单位基本条件

依法设立，无严重违法失信记录；聘用外国人从事的岗位应是有特殊

需要，国内暂缺适当人选，且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岗位；支付所聘

用外国人的工资、薪金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法律法规规定应

由行业主管部门前置审批的，需经过批准；

2.申请人基本条件

应年满 18周岁，身体健康，无犯罪记录，境内有确定的用人单位，

具有从事其工作所必需的专业技能或相适应的知识水平。所从事的工

作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国内急需紧缺的专业人员。法律法

规对外国人来华工作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办理流程

（一）申请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来华工作 90日以上的，不含 90日）

1.网上申请；（网址：http://dalian.caiep.net/）
2.网上预审。自材料提交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预审；

3.受理。申请材料齐全、符合要求的，当场予以受理；申请材料不齐

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告知需补正内容，并出具一次性告知书，

补正后予以受理；

4.审查。审查通过后，在线生成《外国人工作许可通知》。申请人应

在入境后 15日内提出申领《外国人工作许可证》。提交材料核验后，

决定机构应当在 10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并作出决定；

5.决定。符合条件、标准的，决定机构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申请

长期来华工作的，自许可作出决定之日起 10日内颁发、送达《外国

人工作许可证》。

（二）申请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来华工作 90日以下，含 90日）

1.网上申请；（网址：http://dalian.caiep.net/）
2.网上预审和受理。自材料提交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预审和受理；

3.审查。自受理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并作出决定；

4.决定。符合条件、标准的，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在线生成《外

国人工作许可通知》。

政策依据 《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服务指南（暂行）》（外专发〔2017〕36号）

区咨询电话 8479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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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成果转移转化篇

一、技术合同认定政策

定 义

技术合同认定是指法人、个人和其他组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依法

订立的技术开发合同、技术转让合同、技术咨询合同和技术服务合同

等，到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或技术合同登记机构进行认定登记。

高新区科技创新局受市科技局委托，承担区域内企业技术合同认定登

记工作。

申报流程

（1）用户名申请：初次办理企业需向登记点提供注册信息，由登记

点在登记系统注册，再分发用户名和密码；

（2）登录全国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系统录入技术合同相关信息；

（3）企业持技术合同文本（文本最好使用统一制式模板，一式三份，

登记点留存原件，若原件留存不了需复印件加盖公章）到登记点提交

相关材料；

（4）登记点 8个工作日内予以认定（超过 500万的大额合同 30个工

作日）。

扶持政策

（1）经认定的技术开发合同，免征增值税（3%、6%）；

（2）经认定的技术转让合同，免征增值税（3%、6%）；

（3）经认定的技术转让合同，技术转让所得额 500万以内（含 500
万）免征企业所得税，超过 500万部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业务咨询

电 话
84792562

办理窗口

电 话
84797972（区行政服务中心）

二、成果转化税收优惠政策

（一）成果转化股权奖励个人所得税政策

支持对象 高新技术企业；相关技术人员股权奖励

扶持政策

高新技术企业转化科技成果，给予本企业相关技术人员的股权奖励，

个人一次缴纳税款有困难的，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制定分期缴税计

划，在不超过 5个公历年度内（含）分期缴纳。

政策依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有关税收试点

政策推广到全国范围实施的通知》（财税〔2015〕116号）第四条

区咨询电话 1236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A%80%E6%9C%AF%E5%BC%80%E5%8F%91%E5%90%88%E5%90%8C/1059830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A%80%E6%9C%AF%E8%BD%AC%E8%AE%A9%E5%90%88%E5%90%8C/449398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A%80%E6%9C%AF%E5%92%A8%E8%AF%A2%E5%90%88%E5%90%8C/969438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A%80%E6%9C%AF%E6%9C%8D%E5%8A%A1%E5%90%88%E5%90%8C/969434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A%80%E6%9C%AF%E6%9C%8D%E5%8A%A1%E5%90%88%E5%90%8C/969434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0%88%E5%90%8C%E7%99%BB%E8%AE%B0/5288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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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入股有关所得税政策

支持对象 企业；个人；技术成果投资入股

扶持政策

对企业或个人以技术成果投资入股到境内居民企业，被投资企业支付

的对价全部为股票（权）的，企业或个人可选择继续按现行有关税收

政策执行，也可选择适用递延纳税优惠政策。选择技术成果投资入股

递延纳税政策的，经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投资入股当期可暂不纳税，

允许递延至转让股权时，按股权转让收入减去技术成果原值和合理税

费后的差额计算缴纳所得税。

政策依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有关所得税政

策的通知》（财税〔2016〕101号）

区咨询电话 12366

三、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一）大连市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申报对象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在连高校院所内设机构

等。

申报条件

1.有符合本机构实际情况和发展要求的经营理念、运营模式或特色经

营项目，具有技术转移成功典型案例；

2.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办公设备和设施；

3.经营状况良好，有稳定的服务对象，服务企业数量不少于 30家；

年度内在大连促成技术转移 10项以上，促成技术合同成交额不少于

1000万元或营业性收入不低于 50万元，以上技术合同应须认定登记；

4.有 5名以上专职人员；科技人员比例不低于本机构从业人员总数的

60%。有稳定的技术专家咨询队伍；

5.管理规范，规章制度健全。

申报材料

1.《大连市技术转移示范机构认定申请表》；

2.机构管理团队及主要业务骨干的证明材料；

3.机构主要服务对象表；

4.年度促成在连技术转移项目汇总表及技术合同复印件；

5.组织技术对接、交流、培训、服务企业等技术转移活动的详细情况、

效果及证明材料；

6.机构财务审计报告复印件；

7.其它需要证明的材料。

政策依据
《大连市技术转移示范机构认定管理办法（试行）》（大科外发〔2017〕
154号）

区咨询电话 8482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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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辽宁省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申报对象 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专业从事技术转移工作的科技服务机构

申报条件

1.符合我省产业政策，发展方向明确，有符合本机构实际情况和发展

要求的经营理念；

2.有适合机构本身发展要求的独特商业模式、特色经营项目和核心竞

争力；

3.有两年以上从事技术转移业务的经历及开展技术转移业务的成功

案例；

4.有符合条件的经营场所；有满足经营要求的办公设备和条件；有稳

定的客户群及长期合作伙伴；

5.有高效、专业的管理团队，管理规范，规章制度健全，有明确的从

事技术转移服务的章程、客户管理服务规范和程序、健全的内部管理

制度。

申报材料

1.辽宁省省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申报表；

2.辽宁省省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申请报告；

3.其他证明材料：

（1）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2）机构管理团队及主要业务骨干的学历、职称、荣誉证书复印件；

（3）列表简述近两年机构的主要合作伙伴和客户的领域、名称、数

量、合作内容；

（4）独立法人机构提供上年度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如有审计报告，

请提供），法人内设机构需由主管部门的财务出具经费收支情况报告。

（5）技术转移及服务业绩证明材料；

（6）能反映申报单位信誉和所处行业地位的证明材料（近年来获得

荣誉、政府资助、宣传报道等）。

政策依据
《辽宁省技术转移示范机构认定管理实施细则》（辽科发〔2011〕33
号）

区咨询电话 8482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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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 科技创新服务篇

一、高新区内产业联盟及行业组织

序号 名称 业务主管单位 咨询电话

1 大连市服务外包协会 大连市商务局 84766033

2 大连市增材制造学会 大连市科学技术协会 15841185234

3 大连高新区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联盟 高新区科技创新局 84791880

4 大连高新区大数据产业协会 高新区科技创新局 17616660609

5 大连市半导体行业协会 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88149076

6 大连市联创数字家庭产业与应用

促进会
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65801952

7 大连软件行业协会 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88255657

8 大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联盟 大连市发展改革委 66873833

9 大连市造船工程学会 大连市科学技术协会 82639644

企业可联系申请加入，联盟按照章程及有关规定履行程序。

二、社会化产业楼宇入驻服务

序号 楼宇名称 产业方向 招商经理 联系方式

1 腾飞软件园
软件和信息服务、

金融、文化创意
赵 承 13998665009

2 大连软件园一期 软件和信息服务 毛路阳
13624091700
0411-84766093

3 大连软件园天地园区 软件和信息服务 毛路阳
13624091700
0411-84766093

4 大连软件园河口园区 软件和信息服务 毛路阳
13624091700
0411-84766093

5 大连软件园信息谷 软件和信息服务 毛路阳
13624091700
0411-84766093

6 三丰大厦 A座
高新技术产业

及综合性写字楼
周嘉晟

15566660500
0411-62284655



- 32 -

序号 楼宇名称 产业方向 招商经理 联系方式

7 知你创业基地
以科技、文化、

电商平台等企业为主
刘琳琳

18842809943
0411-84978095

8 银海万向 软件和信息服务 刘 晶

13998526551
0411-39021999

-8904

9 浦项 IT中心
科技 IT软件

及综合性甲级写字楼
吴 娜

15942807676
0411-62943666

10 东软大学科技园

科技类企业为主，

相关产业项目为辅以

及健康医疗方向皆可

陈晓稚
13500789944
0411-84835924

11 腾讯大厦 软件和信息服务业 丛欣欣
15242627736
0411-88149988

12 七贤里文化创意

产业园

文创、科技创新

与研发、教育
刘 鑫

13940832380
0411-39910671

13 纳米大厦
高新技术产业

及综合性写字楼
马 爽

15842408855
0411-39731518

14 泰德大厦
软件、金融、地产、

人力资源
孙 强

13332213318
0411-39777511

15 高新区云计算中心
高新技术产业

及综合性写字楼
毕文勇

15566927725
0411-39579059

16 嘉创大厦
高新技术产业

及综合性写字楼
孙文霞

18840936656
0411-88120600

17 网络产业大厦
科技型企业

及综合性写字楼
李雪双

15942447918
0411-88120009

18 7号国际商业中心
高新技术产业

及综合性写字楼
孙 尧

18641157533
0411-65899777

19 大连高新区跨境电商

产业园

办公，教育，

直播基地等
朱震峰

18041180888
0411-84779599

20 创业工坊

智能科技、新能源、

新材料、生命科学、

消费升级等

韩女士
13795122454
0411-39576191

21 沪连大数据产业基地 大数据 王铭悦 15941139133

22 智城信创业空间 人工智能 王 琳 18640883409

23 中创高科众创空间
科技型企业（农业、

量子、大健康等）
陈燕卿

13052786056
400-083-8181

24 船舶海工技术

产业平台

船舶海洋领域

以及船舶海洋相关类

科技型企业

刘 烨
13842686445
0411-84890886



- 33 -

序号 楼宇名称 产业方向 招商经理 联系方式

25 81港数字文化

产业基地

影视工业综合体、

退役军人创业孵化、

文创产业等

刘屹峰
15898127310
0411-39876697

三、高新区科技金融服务

类别 序号 机构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银行

1 工商银行大连星海支行 赵 阔 84582263

2 农业银行大连高新区支行 郭 宇 13604085877

3 中国银行大连高新区支行 孙学良 13889523700

4 建设银行大连高新区支行 李来阳 13840857013

5 交通银行大连高新区支行 郑 妍 18640919290

6 邮政储蓄银行大连高新区支行 金 水 15668699797

7 中信银行大连软件园支行 王传宁 15140595298

8 浦东发展银行大连学苑广场支行 李 强 66866376

9 广发银行大连软件园支行 林 源 13478621969

10 招商银行大连高新区支行 范景明 13898658865

11 兴业银行大连高新区支行 赵 阳 13941125797

12 华夏银行大连高新区支行 魏 巍 13478508013

13 中国民生银行大连高新区科技支行 董若芸 13500788599

14 大连银行高新区支行 孙卓林 84820293

15 大连农村商业银行高新区支行 张仁轩 18624285577

16 丹东银行大连小平岛支行 师晟荧 39682506

17 阜新银行大连高新园区支行 张家琦 62685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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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号 机构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担保

公司

1 大连高新技术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傅 静 66863735

2 中融信融资担保（大连）有限公司 骆 军 39996008

小贷

公司

1 大连高新园区恒信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李 吉 13898410999

2 大连高新园区国丰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吴捷明 15241105578

3 大连高新园区中融信小额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
刘 蕊 39996070

4 大连高新园区易融汇科技小额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
王 琳 84586927

5 大连高新园区中祥和小额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
张 明 18640870468

融资

租赁
1 大连装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李 鹤 88898966

股权

投资

1 中以基金 张陶钧 84820716

2 海融创投 孙 皓 66863672

3 蜂巢资本 于 鸿 81896699

4 大连航天半岛基金 陈 宁 13842690151

5 创业工坊 李 佳 39576191

6 麦加空间 占柳菁 39875777

信用

融资

平台

1 中经惠企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

（“中经贷”平台）
刘 爽 84799216

2 全国中小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

（“信易贷”平台）

四、高新区企业工会服务

序号 部门 主要职责 姓名 电话

1 工会组织部 企业建会、优秀表彰 李俊峰 84821070

2 会员服务中心

1、工会定制班车

2、职工公寓

3、工会会员服务卡

4、心灵咖啡、心理咨询

韩雨潇 3998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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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门 主要职责 姓名 电话

3 文体培训中心
1、员工培训、闲时社区

2、员工协会俱乐部活动
唐 鑫 84799381

4 工会宣教部 企业职工书屋建设 顾 典 84792926

5 工会女工部 企业母婴小屋建设 张 娜 84799382

6 工会法律部 劳动争议调解中心 于辉丽 39026306

五、高新区科技创新服务

序号 部门 主要职责 姓名 电话

1

企业发展促进科

1、科小、高企、瞪羚、独角

兽等各类创新企业认定

2、创新积分制试点

3、科技创新券

张中赢 84820327

2 刘 鹰 84793214

3 薛哲方 88149459

4 吕璐瑶 84820326

5

自创区推进科

1、研发补贴、各类研发机构

2、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3、科技统计

赵 亮 84979506

6 李 楠 84794125

7 李伟方 88149916

8

成果转化科

1、技术合同认定

2、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3、科创工程

刘 臣 84820319

9 王雪梅 84820317

10 王雪瑶 84792562

11 曲仁龙 88149700

12
知识产权与项目

管理科

1、知识产权发展

2、科技项目管理

3、科技人才项目管理

杨 萍 84794149

13 苑志晓 84791541

14 高 玮 83891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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